淄博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（通知）
淄安监字〔2010〕65号


关于开展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
备案管理的通知
各区县（高新区）安监局、安全评价机构、有关企业：

《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辨识》（GB18218-2009）已于2009年12月1日起实施，为进一步加强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监督管理，推进重大危险源备案登记工作，各有关单位应依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，对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重新进行辨识和备案。

重大危险源备案企业将申请材料报送所在地区县安监局审查合格后，上报市行政服务大厅市安监局窗口进行备案登记，出具备案登记表。重大危险源备案登记后，由市局应急救援指挥中心对重大危险源进行评估分级，修正“淄博市安全生产综合监管系统”中的重大危险源企业信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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